附件2
成都市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随着我市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，科技活动的数量和复杂度不断提升，对科技专家库的使用和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在科技活动实施过程中，现有的专家使用和管理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，如专家类别设置不够全面、入库标准已相对陈旧、使用管理流程不够规范、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等，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科技管理工作的需要。为解决上述问题，优化我市科技专家库建设管理使用，服务高水平科学化决策，平台与项目处会同评估中心，在学习借鉴科技厅及北京、上海等先发省市先进做法，以及湖南、海南等省新做法基础上，形成了《成都市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（讨论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7章二十四条。

第一章“总则”（第一至四条）。包括目的依据、专家库定位、建设管理原则和职责分工。

第二章“专家入库条件”（第五至十条）。明确了4大类专家类别，专家入库基本条件，以及各子类专家的专业条件。  

第三章专家出入库（第十一、十二条）。规定了专家入库的3种具体方式，以及出库的5种具体情形。

第四章专家库的使用（第十三至十五条）。规范了有关单位使用专家的渠道、有关科技活动使用专家的范围。规定了专家选取方式，明确了科技活动中专家需回避的5类情形。

第五章（第十六条、十七条）专家的权利和义务。界定了专家享有的的5项权利，以及需履行的6项义务。

第六章（第十八至二十一条）监督与管理。明确了“机制建设+系统溯源”的监督方式。明确了评审等科技活动中，专家的工作纪律，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纪律。明确了对违规人员的处理方式，以及所涉及项目的处理方式。
第七章附则（第十八至二十一条）。明确了政策衔接、解释机关和施行日期。

三、主要特点
一是完善入库专家类别。专家分为4大类别，实现科创全链条覆盖：技术类聚焦科研一线，含科技奖励获得者、高层次人才及副高以上职称人员；管理类侧重实践，吸纳企业高管、技术骨干；财务类保障经费安全，覆盖财会审计人才，以及上市公司、大型国企、事业单位专业高管；其他类补齐短板，含投融资、社科、法律等领域人员，专家可跨类别申请。

二是优化入库方式与流程。根据专家来源，入库采用“公开征集+定向邀请+共建共享”三种模式。其中，公开征集由“定期征集”优化为“开放注册”，吸纳有意愿的专业人才快捷入库；定向邀请用于简化高层次、紧缺领域专家邀请入库流程；共享共享用于吸纳市域外成熟专家库专家批量入库。

三是优化专家选取和使用。建立专家标识体系，充分利用专家信息，提升专家抽取效率和适配任务精准度。专家选取以系统自动随机为主、择优指派为辅，全程留痕可追溯。优化完善专家回避具体情形。

四是规范管理机制与制度。在管理机制上，明确了局机关、有关支撑事业单位各自的管理职责，局机关总体管理、统筹协调，两家事业单位分别负责专家库日常事务性工作、以及系统建设运维工作。在管理制度上，对于专家坚持正面引导与监督约束并重，约定专家权利、义务及评审纪律；对于工作人员着重强调工作纪律，保障专家库的建设、使用规范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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